
國際學院英語檢定考試補助及獎勵辦法 

 

 民國 113 年 09 月 18 日院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配合「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鼓勵本學院大一和大二學生參加英

檢並達到 CEFR B2等級，特定本辦法。 

第二條 凡本學院大一和大二學生報名參加培力英檢測驗，得申請報名費補助金，實報

實銷。 

第三條 本學院大一和大二學生參加培力英檢測驗，成績達下列標準者，得申請成績

優異獎勵金。大一於入學第二學期結束之前，聽說讀寫皆達 B2等級者可獲得

額外 NT$500元獎勵金。每人以申請一次為限;且申請者不得以同一考試成績再

申請校內其他補助或獎勵。 

成績優異獎勵金: 

若寫作成績達(含) CEFR B2等級，得申請獎勵金 NT$1,200;  

若聽、說、讀等成績達(含) CEFR B2，得申請獎勵金每一項目各 NT$ 600; 

若寫作成績達(含) CEFR C1等級，得申請獎勵金 NT$1,800; 

若聽、說、讀等成績達(含) CEFR C1，得申請獎勵金每一項目各 NT$ 1200 

第四條 先通過英檢 CEFR B2的學生優先被錄取院內海外實習的機會。 

第五條 符合資格學生需填寫申請表並附上官方正式成績單正本(驗證用)和影本及郵

局存摺封面影本至學程辦公室辦理。 

第六條 持初步審核之申請書及成績單影本至國際學院辦理獎勵金申請，獎勵金於審核

通過後統一發放。 

第七條 獲補助及獎勵者須繳交獲獎心得簡報至學程辦公室並配合進行簡報分享。 

第八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 

 


